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刘晓曦

本报讯 套路贷已经成为一种

社会毒瘤， 不仅直接侵害被害人合

法财产权益，其中掺杂的软暴力、虚

假诉讼等索款手段又容易诱发其他

犯罪，社会危害极其严重。 昨天，宝

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

罪、诈骗罪对 5 起“套路贷”类涉恶

案件 9 名被告人集中提起公诉。

经审查， 被告人王某、 许某等

人在宝山区房地产交易中心， 以被

害人吕某某的房产作为抵押， 与被

害人吕某某及其朋友钟某某签订

23 万元的借款合同， 钟某某实际

到手 8 万元。 之后， 吕某某在王某

安排下， 向许某借款平账， 以上述

房产为抵押， 签订 45 万元的借款

合同 ， 其中 30 万元归王某所有 ，

其余钱款被其他几名被告人瓜分，

吕某某、 钟某某分文未得。 几个月

后， 吕某某继续在被告人许某的安

排下， 办理了上述房产的全权委托

公证，由许某出资，让吕某某再次签

订 55 万元的借款合同， 其中 47.1

万元用于归还上述 45 万元平账的

债务，其余 7.9 万元被许

某等人瓜分，吕某某分文

未得。 最后，许某在吕某

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

房产以 85 万元出售，后

将卖房所得钱款瓜分。

检察官表示 ， 另外 4 起案件

中， 被告人均从事 “套路贷” 违法

犯罪活动， 在向被害人出借钱款的

过程中， 以各种名目骗取被害人签

订虚高额达 1 倍甚至数倍的借款合

同， 并通过银行流水记录制造被害

人已取得所有虚高借款的证据； 之

后再以各种方法找借口， 以被害人

违约为由， 迫使被害人按照虚高的

借款额还款； 如被害人无力还款，

便采取威胁、 恐吓等手段迫使其以

旧借款平账 ， 新借款重复上述步

骤， 大幅度垒高借款金额。 通过反

复操作， 将被害人借款金额累计至

数倍以上， 再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迫

使被害人抵押房产甚至将房产全权

委托公证后直接过户， 骗取被害人

的钱财与房产。 据统计， 该 5 起案

件的涉案金额总计达 600 余万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黄竞竞

本报讯 昨天， 静安区召开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 会

议通报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

在上海第一阶段督导工作中发现的

问题， 部署静安区立行立改工作。

静安区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区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赵汝

青， 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局长、 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

潘子罕等出席。

会议强调，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要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的政

治高度， 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着眼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

战略部署， 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再

提升、再坚定，切实把专项斗争不断

推向深入。要坚持问题导向，迅速启

动全面整改， 围绕中央督导组指出

的七个方面突出问题， 结合静安整

改方案中明确的责任单位和整改时

限要求，坚决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

改、真改实改、全面整改。 要补齐漏

洞短板，提升专项斗争实效，坚持以

整改深挖问题根源，坚持标本兼治，

抓紧制定针对性强， 管用见效的措

施，切实做到不查清情况不放过，不

解决问题不放过， 不整改到位不放

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压紧压实

责任， 全力配合下沉督导， 知责明

责、履职尽责，把中央督导组提出的

问题一件件整改到位， 以实际行动

推动问题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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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松江区司法局日前召

开区法律服务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推进会。 松江区各律师事务

所主任、 支部书记， 松江公证处主

任 ， 佘山法律服务所主任等签署

《承诺书》， 作出 “坚决配合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不发表与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原则相悖的言论” “依法依

规执业， 不参与保险诈骗、 虚假诉

讼、 套路贷、 软暴力等违法行为”

等八项承诺。

2018 年以来， 特别是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以来， 松江区司法局 “以

案促管”，将投诉举报案件作为管理

的主要突破口。2018 年至今，松江区

司法局办理针对执业律师的投诉举

报 38 起，作出行政处罚 5 起。

其中， 2018 年行政处罚 2 起，

对私自收取费用的律师李某给予警

告的处罚， 该处罚实现了区司法局

历史上零处罚的突破。 另外区司法

局对私自收取费用的律师宋某也给

予了警告的处罚。

2019 年行政处罚 3 起， 对私自

收取费用的律师李某给予停止执业

三个月的行政处罚， 对破坏诉讼秩

序的顾某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对

私自收取费用的于某给予警告并罚

款 2500 元的行政处罚， 该处罚为

区司法局首次作出经济处罚。

与此同时， 区司法局对法律服

务行业的常规管理常抓不懈， 确保

警钟长鸣。2018 年至今，区司法局约

谈律师 78 人次，口头批评 12 人次。

2018 年 4 月， 区司法局执法人

员发现位于松江工业区方塔北路企

德天地商务大楼的 “上海理杰律师

事务所”是一家假律所。经过执法人

员沟通处理后， 商务楼物业管理单

位终止了双方物业租赁合同， 拆除

了户外及大楼内的 “上海理杰律师

事务所”招牌。 经多方协作，成功取

缔了这家假冒律所。

2018 年 5 月 29 日， 区司法局

接到受骗人王某的书面投诉， 称其

在丈夫郭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后， 在物色代理律师过程中， 遭遇

假律师金某， 并被金某骗走 10 万

元。 据王某陈述， 金某声称自己是

刑事律师， 可以代理其丈夫郭某的

案件， 王某信以为真， 遂与金某签

署了代理合同， 分两次给付金某共

计 10 万元。 其后，王某发现金某并

非律师，顿觉上当受骗。区司法局在

查明案件事实后， 责令金某立即退

还违法所得，此后，金某将违法所得

10 万元悉数退还王某。

2018 年 6 月 21 日， 区司法局

执法人员在排查过程中发现， 在区

人民法院北门的南青路上， 停有一

辆 “粤 B” 号牌车辆， 在显眼处违

规放置 “专业律师服务” 广告且留

有固定电话， 区司法局执法人员立

即与区城管执法局联动， 开展 “闪

电” 执法， 第一时间撤除违规法律

服务广告。

松江区司法局局长莫桂兴指

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形势紧

迫， 关键要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从根本上铲除黑恶乱的土壤， 促进

法律行业健康发展。 要持续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 确保法律行业规

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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